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
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

办理限额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住房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主管部门:
为深化营商环境改革,提高建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,加
强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,维护建筑市场秩序,保证建筑工程的
质量安全,根据 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》(住房和城乡建
设部第18号令,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42号令修改)和 《广东
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
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粤府 E2019〕 49号 )精神,经住房城乡建
设部同意,现对我省办理施工许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程限额作出调整,具体如下:
一、⒛19年 9月 1日 起,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 (含 100

万元 )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 (含500平方米 )的房屋建
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(以下称限额以下小型工程 ),可 以不申
请办理施工许可证。
二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应当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的工程

项目分解为若干限额以下的工程项目,规避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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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规范,贯彻落实

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要求,依法审查和颁发施工许可证。

应当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的工程项目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,一律

不得开工。

三、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建设单位要切实履行工程质量安全

首要责任,加强对勘察、设计、采购和施工质量安全的过程控制

和验收管理,严格执行有关工程建设标准,保证合理的工期和造

价。

四、工程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、城市

管理执法部门应联合镇 (区 )政府、街道办建立日常联动机制,

加强对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的管理,落实属地管理责任,完善相关

制度和工作措施,督促项目建设的各方主体从严从实履行质量安

全主体责任。要建立网格化管理体系,加强日常质量安全巡查 ,

真正把管理责任落实到单位、落实到人,确保限额以下小型工程

的质量和施工安全。

公开方式∶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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